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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修订情况对照表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拟修订的《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根据最新修订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要求并结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对原《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相

关内容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如下： 

1、将《对外担保决策制度》中有关“股东大会”的表述统一修订为“股东

会”； 

2、除上述调整外，《对外担保决策制度》其余修订具体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章  总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九条  公司独立董事应在年度报告和半

年度报告中，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

况做出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 

第九条  公司独立董事应在年度报告和半

年度报告中，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

况做出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 

第三章  对外担保的决策权限 第三章  对外担保的决策权限 

第十六条  对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担保

事项，应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董

事审议同意。 

第十五条  对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担保

事项，应经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方可通过。 

第十七条  应由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外担保，

必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提交股东大

会审批。须经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外担保，包

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 

…… 

（二）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 

…… 

第十六条  应由股东会审批的对外担保，必

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提交股东会审

批。须经股东会审批的对外担保，包括但不

限于下列情形： 

…… 

（二）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后提供的任何

担保； 

…… 

 

除以上修订外，《对外担保决策制度》其他条款均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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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